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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 州 大 学 文 件 
扬大国资〔2021〕3 号  

 

关于印发 

《扬州大学资产清查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 

 

各学院，校机关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 

《扬州大学资产清查工作方案》已经校领导同意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扬 州 大 学  

2021 年 4 月 14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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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大学资产清查工作方案 
 

为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，提高资产使用与管理绩效，推进资

产管理信息化，加快构建“人·房·物·账”一体化管理体系，根据《江

苏省省属高等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（苏教财〔2020〕6 号）、

《江苏省省属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绩效评价暂行办法》（苏教财

〔2021〕1 号）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开展资产清查。具体

方案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（一）全面梳理、清查本单位资产，按照账物相符、账卡相

符、账账相符的要求，边查边改，即知即改，标签上物，房间资

产明细上墙。 

（二）实现资产管理系统、房产管理系统的动态化、常态化

管理，调整更新因机构办公地点变动、人员变动、房屋结构变动

等原因造成的资产存放地、使用人等信息变化，真实、完整、及

时、准确地反映本单位每一项资产现状。 

（三）按照“统一领导、归口管理、分级负责、责任到人”的

管理机制，落实各单位、责任人责任，增强资产管理意识，实现

资产盘点常态化制度化，确保所支配和使用的资产保管妥善、使

用有效、信息完整。 

二、清查内容 

（一）账实清查。对纳入学校资产管理的所有仪器、设备、

图书、家具、文物及陈列品、房屋与构筑物等资产进行全面清理，

依账寻物，见物查账，逐一核实，确保账、物、存放地一致。 



-3- 
 

（二）物人核对。重点核对因退休、调离、离职、岗位调整

等原因已不在本单位工作的人员其名下资产，办理资产调拨变更

手续，确保资产实际使用人与信息系统数据一致。 

（三）人房物账核对。核对房屋使用人、资产使用人与资产

管理信息系统、房产管理信息系统数据的一致性，确保

“人·房·物·账”一致。 

（四）资产管理网络核查。核查各单位由主要负责人、分管

负责人、资产管理员、各分支机构或重点部位及其责任人组成的

资产管理责任网络，各分支机构或重点部位可依据实际运行延伸

责任网络，确保网络覆盖全面、运行有效。 

三、清查安排及要求 

（一）清查基准日 

本次资产清查基准日为 2021 年 3 月 31 日，在此时间之前购

建或受赠的固定资产均在清查之列。 

（二）准备阶段（3 月 15 日至 4 月 15 日） 

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，完成以下工作： 

1．成立学校资产核查组，成员由财务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

审计处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等单位相关人员组成； 

2．制定资产清查工作实施方案； 

3．召开学校资产清查工作动员布置大会； 

4．开展资产清查工作业务培训。 

（三）自查阶段（4 月 16 日至 5 月 14 日） 

各单位按照学校部署，完成以下工作： 

1．成立以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资产清查工作组，明确分工，

责任到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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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完成对全体教职员工的资产盘点系统培训； 

3．按房间按责任人逐一核实资产现状； 

4．完善并更新资产管理信息系统、房产管理信息系统各项

资产数据，标签上物，房间资产信息上墙； 

5．全面完成资产清查，形成自查报告（主要内容附后），于

5 月 14 日前报国资处。 

（四）核查整改阶段（5 月 17 日至 9 月 15 日） 

组成核查组，分批次开展核查，成员由学校核查组及所在校

区各学院或各部门（有关直属单位）资产管理员组成。时间安排

如下： 

1．5 月 17 日至 5 月 28 日，扬子津校区各学院； 

2．5 月 31 日至 6 月 4 日，江阳路南校区、江阳路北校区各

学院； 

3．6 月 7 日至 6 月 18 日，荷花池校区、文汇路校区各学院、

机关有关部门、有关直属单位； 

4．6 月 21 日至 6 月 25 日，瘦西湖校区各学院； 

5．6 月 28 日至 7 月 16 日，党委宣传部、团委、教务处、学

生工作部（处）、财务处、后勤保障处、保卫部（处）、实验室与

设备管理处、离退休处、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、图书馆等及其所

属的各校区派出机构； 

6．7 月 16 日至 9 月 15 日，督促整改核查发现的问题，重大

问题上报学校研究；根据学校决定，按规定处理盘盈盘亏资产。 

（五）总结阶段（10 月 31 日前） 

整理、汇总清查结果，形成清查总结报告，上报学校审查批

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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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资产清查报告应包括的内容 

一、资产清查工作组织实施情况 

二、资产清查结果 

（一）资产信息系统、房产系统数据更新情况 

（二）资产盘盈情况、原因分析、证明材料、处理方案 

（三）资产盘亏情况、原因分析、证明材料、处理方案 

三、资产清查工作的主要成效及存在问题 

四、对资产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扬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1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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